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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试委员会

考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订会计师考试制度、组

织会计师考试，以及组织其他临时考试等。自 2021 年

起，注册考核实施新制度，每年举行一次考试，考试科

目共 6 个，包括会计、审计、财务成本管理、税务知识、

商法知识和企业策略管理。2023 年度会计师考试于 11

月 25 日、12 月 2 日及 12 月 9 日举行，共有 95 位人士报

名参加考试。其中，3 位属新考试制度考生取得全部科

目考试成绩及格，通过第 20/2020 号法律《会计师专业

及执业资格制度》第十二条所规定的会计师考试。

协助设立内地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澳门考场。委员会

一直与财政部、澳门经济局以及澳门业界保持紧密联

系，及时掌握和跟进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

关系的安排》（CEPA）在“会计、审计和簿记服务”方面

的相关协议和具体承诺。会计师专业委员会作为内地注

册会计师考试澳门考场的考试协助机构，主要负责考场

的宣传、设置等工作。8 月 26 日至 27 日，“2023 年度注

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”（专业阶段考试）澳门考场考

试顺利举行。

特定审计课程。2023 年举办 6 期特定审计课程，共

143 人次报读，当中 129 位学员完成课程且在有关评核

中成绩及格。

四、联系与交流

作为澳门会计专业的政策制定及执行机构，委员会

需要了解本地专业动态和各地区最新行业信息，为澳门

会计行业的监管工作以及未来路向提供参考。2023 年，

委员会继续与各地会计业监管和准则制定机构保持紧

密联系 ：7 月，财政部会计司与澳门会计师专业委员会

就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、探索推进两地注册会计

师考试部分科目互免工作进行磋商，双方达成共识，拟

以开放、务实的态度，推动建立内地与澳门注册会计师

考试科目互免机制安排 ；8 月，参加 2023 中日韩会计准

则制定机构会议 ；11 月，参加亚洲─大洋洲会计准则

制定机构组（AOSSG）举办的第十五届全体会议及其工

作小组会议。

（澳门会计师专业委员会供稿）

2023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

及非执业会员发展报告

10 位的省级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占全国的 

58.54%（见图 1）。

 图 1  会计师事务所区域分布图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2016—2023 年，全国会计师事务所（含分所）数量

呈稳步增长态势（见图 2），每年新批会计师事务所数量

一、会计师事务所总体情况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（含分所，下同）数量（2023 年

度，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首次使用注册会计师行

业统一监管平台数据。文中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

师相关数据，除 2023 年度数据来自统一监管平台外，

其余年度数据来自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。鉴于此，

2022 年和 2023 年底的存量数据差与 2023 年的增量数

据不一致，但不影响关于趋势的分析）。截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，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 10665 家，其中 ：总所

9305 家，分所 1360 家。广东、北京和山东位列省级行

政区域排名前三位，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分别为 1127 家

（含深圳 388 家）、835 家和 719 家 ；江苏、河南、湖北、

浙江、河北、四川、辽宁分别位列第 4—10 位。排名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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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大于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数量。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

行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以来，全

国新批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实现大幅提升，由每年 200 余

家上升为每年 500 余家（见图 3）。会计师事务所的撤销

情况则与财会监督的相关政策紧密相关。2021 年，国

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

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，针对行业内较为突

出的会计师事务所无证经营、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、网

络售卖审计报告、超出胜任能力执业等违法违规行为

进行专项整治。2023 年，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，财政部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

动，进一步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监督，加大

对无证经营、挂名执业、违规提供报告、超出胜任能力

执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。数据显示，2021 年

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数量较上年有所增加。2023 年撤销

事务所数量（257 家）再次增加，是自 2016 年以来撤销

事务所最多的一年。

图 2  2016—2023 年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变化及增长率

图 3  2016—2023 年会计师事务所新批与撤销情况

2016—2023 年的会计师事务所存量增长幅度呈现

3 个阶段的变化。第一阶段为 2016—2017 年，新批会计

师事务所数量较少，基本每年在 200 家左右，撤销会计

师事务所数量 100 家左右，存量增长率较低，不到 2%。

第二阶段为 2018—2020 年，全国新批会计师事务所数

量大幅增加，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变化不大或小幅

增加，会计师事务所存量增长率超过 4%。第三阶段为

2021—2023 年，新批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仍在 500 家左

右，而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数量明显增加，会计师事务所

存量增长率下降至 2%-3%。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情况。截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，全国共有总所 9305 家，其中 ：普通合伙事务

所 5523 家，占事务所总所的 59.36% ；有限责任事务所

3658 家，占事务所总所的 39.31% ；特殊普通合伙事务

所 101 家，占事务所总所的 1.09%，个人事务所 23 家，

占事务所总所的 0.25%。

二、注册会计师发展情况分析

（一）注册会计师数量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全

国共有注册会计师 102017 人，比上年增加 3918 人。其

中 ：北京注册会计师数量最多，为 12151 人，占注册会

计师总数的 11.91% ；广东和上海位列省级行政区域排

名第 2 位、第 3 位，注册会计师数量分别为 11364 人 ( 含

深圳 4555 人 ) 和 7975 人 ；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四川、河南、

湖北、湖南分别位列第 4—10 位。排名前 10 位省级行政

区域内的注册会计师共 68014 人，占注册会计师总数的

66.67%（具体情况见图 4，数据见附表）。

 

图 4  注册会计师区域分布图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2016—2023 年，全国注册会计师存量变化经历了两

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 2016—2020 年，全国注册会计师逐

年缓慢增长 ；2021—2023 年为第二阶段，在经历 2021

年负增长后，2022 年开始缓慢回升，2023 年有了明显增

加（见图 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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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注册数量趋势看，2019 年以前每年注册人数

在 6000 人左右，此后年份则达 8000 余人（见图 6）。注

册条件的放宽为注册会计师的注册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2019 年 3 月，为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财

政部对《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》进行修改，减少注册

材料，简化注册程序，以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

事务所的承诺代替相关证明文件，促进注册会计师注

册工作的开展。2020 年为实施修改后的《注册会计师

注册办法》第一个完整年度，注册人数达 8807 人，较

2019 年度有明显增长。2023 年度注册人数首次破万，

为 10242 人。

2023 年，全国共撤销（注销）注册会计师 8312 人。
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《关于进

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

的意见》有关精神，财政部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，继

续加大对挂名执业行为的专项整治，对存在挂名执业行

为的注册会计师进行清理，净化注册会计师队伍。

图 5  2016—2023 年注册会计师数量变化及增长率

 

图 6  2016—2023 年注册会计师的注册、撤销情况对比

（二）注册会计师年龄分布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

30 岁及以下的注册会计师有 8294 人，占注册会计师总数

的 8.13% ；31—40 岁 的 有 25287 人，占 24.79% ；41—50

岁的有 24443 人，占 23.96% ；51—60 岁的有 25933 人，占

25.42% ；61—70 岁的有 10435 人，占 10.23% ；70 岁以上

的有 7625 人，占 7.47%。

比较 2016—2023 年各个年龄段注册会计师占当年

注册会计师人数比例（见图 7）发现，注册会计师队伍

中 30 岁以下的和 31—40 岁的占比均逐年上升，显示注

册会计师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然存在。41—50 岁

的注册会计师占比逐年下降，可以看出，对拥有一定业

务经验的注册会计师来讲，职业生涯中会面临多种选

择，如何留住行业中坚力量是行业面临的挑战。60 岁以

上的注册会计师占比由 2016 年的 23.07% 下降为 2023

年的 17.70%，显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老龄化程度已

由中度老龄化变为轻度老龄化，老龄化程度有所减轻。

70 岁以上注册会计师占比逐年下降，占比由 2016 年的

12.90% 降至 2023 年的 7.47%，一定程度上说明注册会

计师任职资格检查，将 70 岁以上注册会计师列为重点

检查对象的举措取得一定成效。

 

图 7  2016—2023 年全国注册会计师年龄变化情况

（三）注册会计师学历分布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

本科及以上的注册会计师共 63788 人，比上一年度增

加 2536 人，占注册会计师总数的 62.53%。其中，本科

54758 人，占注册会计师总数的 53.68% ；硕士研究生

8897 人，占注册会计师总数的 8.72% ；博士研究生 133

人，占注册会计师总数的 0.13%。大专及以下的注册会

计师共 38229 人，占注册会计师总数的 37.47%。

总体来看，2016—2023 年，全国注册会计师学历层

次有所提高，高学历所占比例逐年上升。大专及以下学

历的注册会计师占比由 2016 年的 48.08% 下降至 2023

年的 37.47%，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上升趋

势明显，本科的注册会计师由 2016 年的 46.12% 上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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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的 53.68%，硕士研究生则由 2016 年的 5.31% 上

升为 2023 年的 8.72% ；博士研究生学历一直占比不高，

变化趋势不明显（见图 8）。

图 8  2016—2023 年全国注册会计师学历变化情况

三、非执业会员发展情况分析  

（一）非执业会员数量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中

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共计 262514 人，较 2022

年末同比增加 25020 人。2023 年新批非执业会员 26071

人，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 3229 人，取消非执业会

员 4280 人。中注协境内非执业会员 261787 人。其中 ：

北京非执业会员数量最多，共有 36401 人，占境内总数

的 13.90%。上海和广东位列省级行政区域排名第 2 位、

第 3 位，非执业会员人数分别为 36351 人和 33136 人（含

深圳 15316 人），占境内非执业会员人数的比例分别为

13.89% 和 12.66%（见图 9）。

 

图 9  非执业会员境内分布图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2016—2023 年，非执业会员数量一直稳步上升，年

增长率均在 7% 以上（见图 10）。其中 ：2023 年的非执

业会员人数增长率为 10.54%，非执业会员服务工作的

重要性日益凸显。

图 10  2016—2023 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

非执业会员数量变化情况

（ 二 ）非执业会员年龄分布。在境内非执业会员

中，30 岁 及 以 下 的 26494 人，占 比 10.12% ；31—40 岁

的 110066 人，占比 42.04% ；41—50 岁的 66490 人，占比

25.40% ；51—60 岁的 40582 人，占比 15.50% ；61—70 岁

的8600人，占比3.29% ；70岁以上的9555人，占比 3.65%。

对比境内非执业会员年龄结构和注册会计师的年

龄结构， 40 岁以下的非执业会员占比远高于注册会计

师同年龄段占比，50 岁以上的非执业会员占比则低于

注册会计师同年龄段占比（见图 11）。

 

图 11  2023 年境内非执业会员年龄与注册会计师年龄

结构对比

（三）非执业会员学历分布。在境内非执业会员中，

大专及以下 36171 人，占比 13.82% ；本科 145809 人，占

比 55.70% ；硕士研究生 77022 人，占比 29.42% ；博士

研究生 2785 人，占比 1.0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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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和非执业会员地区分布情况
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大  区 省、市、区
事务所（含分所）

数量（家）

注册会计师数量

（人）

非执业会员数量

（人）

会员数量合计

（人）

华  北

北  京 835 12151 36401 48552 

天  津 145 1792 5293 7085 

河  北 479 2996 6522 9518 

山  西 345 2412 5500 7912 

内蒙古 328 1495 1669 3164 

合  计 2132 20846 55385 76231 

东  北

辽  宁 434 3232 7703 10935 

吉  林 228 1675 2448 4123 

黑龙江 244 1507 2937 4444 

合  计 906 6414 13088 19502 

华  东

上  海 372 7975 36351 44326 

江  苏 659 7140 18000 25140 

浙  江 484 7021 17508 24529 

安  徽 345 2965 7833 10798 

福  建 268 2771 6358 9129 

江  西 195 1286 4167 5453 

山  东 714 6306 14970 21276 

合  计 3037 35464 105187 140651 

中  南

河  南 561 4220 7660 11880 

湖  北 498 3705 9145 12850 

湖  南 327 3242 7204 10446 

广  东 739 6809 17820 24629 

       其中 ：深圳 388 4555 15316 19871 

广  西 183 1289 2355 3644 

海  南 128 726 1122 1848 

合  计 2824 24546 60622 85168 

西  南

重  庆 158 2113 5043 7156 

四  川 452 4890 10988 15878 

贵  州 168 1051 1393 2444 

云  南 212 1612 3190 4802 

西  藏 57 266 106 372 

合  计 1047 9932 20720 30652 

西  北

陕  西 300 2358 3698 6056 

甘  肃 166 840 1035 1875 

青  海 58 286 349 635 

宁  夏 49 356 602 958 

新  疆 146 975 1101 2076 

合  计 719 4815 6785 11600 

境外非执业会员 727 727

总  计 10665 102017 262514 364531

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）

附表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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